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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加强对饮食业油烟的排放管理，规范油烟检测

仪设计生产，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便携式饮食油烟检测仪的的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贮存等内容。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北京中环科仪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明华

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2012年7月31日批准。 

本标准自2012年11月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部解释。 

 

 

 

 

 

 

 

 

 
 
 
 
 
 
 
 



HJ 2526-2012 

 1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便携式饮食油烟检测仪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便携式饮食油烟检测仪（以下简称仪器）的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荷电量检测原理测试饮食油烟排放浓度的仪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1 包装贮运图示标志 

GB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13306 标牌 

GB/T 15464 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6157-199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8483-2001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HJ/T 212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饮食油烟 

指食物烹饪、加工过程中挥发的油脂、有机质及其加热分解或裂解产物。 

3.2  便携式油烟检测仪 

指便于携带的，可在现场直读油烟浓度数据和相关参数的检测仪器。由取样单元，检测单元

和数据处理单元等部分组成。 

3.3  荷电量检测原理 

油烟气溶胶粒子通过高压电场时被荷电，在电场力和流动气流的作用下，被推向电荷收集网，

在与收集网连接的电路内产生电信号，该信号的变化与排出油烟的浓度呈比例关系，检测信号经

过处理和换算即可得到油烟浓度。 

3.4  标准状态 

指温度为273K，压力为 101.325kPa 时的状态。 

4  基本要求 

4.1  外观 

4.1.1  仪器的面板和机箱等结构件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产品表面不应有明显凹痕、划伤、裂

缝、变形和污染，镀涂件应无明显划痕、脱落、锈蚀及机械损伤。本产品的零部件应紧固无松动，

键盘、开关、按钮和接插件应安装正确、操作灵活、接插可靠、无障碍。 

4.1.2  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可长期平稳工作，无影响人身安全的因素。 

4.1.3  各部件不易产生机械和电路故障，整个装置应无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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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仪器各部件的发热结合部分，应不因受热而发生变形及性能的改变。 

4.1.5  仪器及可拆卸部件应便于维护和检查作业。 

4.2  仪器构造及功能 

1.荷电区 2.信号捕集网 3.取样管 4.皮托管(S 型) 5.烟温传感器 6.信号输出线 7.含湿量测试管 

8.流量计前温度传感器 9.流量计前压力传感器 10.流量传感器 11.抽气泵 12.单片机控制系统  

13.操作键 14.打印机 15.显示屏 16.高压模块 

图 1 检测仪结构示意图 

4.2.1  仪器主要由取样单元、检测单元、数据处理单元等三部分组成。 

4.2.2  取样单元 

取样单元由取样管、加热单元、连接软管、流量传感器和风机（泵）等部件组成，用于收集

待检油烟样品。加热单元应有足够的加热功率，加热温度范围应控制在120℃~160℃之间。取样

管材料应选用耐高温、耐腐蚀、不吸收亦不与待测污染物起化学反应的材料，并可在一定温度和

流速下保持足够的机械强度。 

4.2.3  检测单元 

检测单元是将油烟浓度转换为电信号的传感组合件，由高压静电发生器、荷电管和信号捕集

网组成。 

a) 高压模块应能提供使油烟流经荷电管时充分荷电所需的直流高电压。 

b) 荷电管应能使取样单元收集的油烟气溶胶粒子带电。 

c) 信号捕集网应能使带电油烟气溶胶粒子释放电荷，并应安装方便，便于清洗、更换。  

4.2.4  数据处理单元 

数据处理单元由信号检测、放大，模-数转换，数据处理和显示器等部分组成，可将检测单元

获得的电信号转换成油烟浓度，并可在检测过程中直接正确显示于显示器上，检测结束后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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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并显示浓度的平均值。 

4.2.5  仪器应具有存储和打印检测数据的功能，存储容量不低于30组数据。 

4.2.6  仪器应具有与计算机通讯的功能，接口类型应符合HJ/T 212的规定。 

4.2.7  仪器时间显示应不受电源的通断影响并可根据需要调整时间。 

5  性能要求 

5.1  检测浓度范围：（0～30.0）mg/m³。 

5.2  检测准确度  

5.2.1  油烟浓度≤4.0 mg/m³：≤±10%； 

5.2.2  油烟浓度＞4.0 mg/m³：≤±5%FS。 

5.3  油烟浓度重复性误差：≤±5%。 

5.4  仪器流量示值误差：≤±5%。 

5.5  流量稳定性误差：≤±5%。 

5.6  仪器1小时零点漂移：≤0.3 mg/m³。 

5.7  取样管加热温度范围：120℃～160℃。 

5.8  取样管密封性：当取样管内负压为（4～4.2）kPa时，第一分钟内压力下降值：≤120Pa。 

5.9  当取样管采用等速采样管结构时，皮托管(S型)的修正系数：0.84±0.01；仪器的等速跟踪

响应时间：≤20s。 

5.10  仪器抽气能力：当抽气流量为60 L/min时，系统负压：≤ -2kPa。 

5.11  压力示值误差 

5.11.1  流量计前压力示值误差：≤±2.5%FS； 

5.11.2  动压力示值误差：≤±2%FS； 

5.11.3  静压力示值误差：≤±4%FS； 

5.12  温度示值误差 

5.12.1  流量计前温度示值误差：≤±2.5℃； 

5.12.2  烟气温度示值误差：≤±3℃。 

5.13  油烟比对实验，最大相对误差：≤25 %。 

5.14  仪器的绝缘电阻：≥20MΩ。 

5.15  仪器的介电强度：在正常环境条件和关闭测定仪的情况下，电源相与机壳（接地端）之间，

施加 50Hz，1500V 的交流电压历时 1分钟，应无飞弧和击穿现象。 

6  检验方法 

6.1  检验条件 

6.1.1  环境条件 

a) 环境温度：-20℃～+40℃； 

b) 油烟温度：≤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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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相对湿度：≤90％； 

d) 大气压力：（86～106）kPa； 

e) 供电电压：AC 220V／50Hz。 

6.1.2  检验用标准仪器及设备 

6.1.2.1  电子天平分度值：0.1mg。电子天平的最大量程应大于油烟发生装置的总重量。 

6.1.2.2  电子秒表分度值：0.01s。 

6.1.2.3  倾斜微压计：（0～2500）Pa，分度值：2Pa。 

6.1.2.4  玻璃温度计二等标准，分度值：0.1℃。 

6.1.2.5  半导体点温计，分度值：2℃。 

6.1.2.6  累积式气体流量表精度：≥2.5 级，瞬时流量：≤120L/min，分度值：1L/min。 

6.1.2.7  其它：U 型压差计、真空表、二通阀门、压力发生装置。 

6.2  外观检查 

6.2.1  目测仪器外观、用手操作开关、按钮和接插件应符合 4.1.1 的要求； 

6.2.2  在性能检验过程中检验结构和功能应符合 4.2 条的要求。 

6.3  性能检验 

6.3.1  测量范围、仪器准确度检验 

按附录 A《饮食业油烟发生装置及其使用方法》的要求，将油烟发生器、取样管和主机连接

好。用已经检验校准的油烟发生器，通过调节加热温度在仪器测量范围内依次由低到高在约 3 

mg/m³、15 mg/m³、30 mg/m³三个点均匀产生油烟。启动仪器，零点校准后处于检测状态。对应

于每一个测试点，油烟发生器暂时离开天平称重台面，立即将电子天平校准零点，放上油烟发生

器，同时记录油烟发生器的重量 G1、气体流量表的初始读数 V1、按下电子秒表计时。每 60 秒记

录一次仪器的示值读数，共记录 10 次，计算平均值 C。5min 后按下电子秒表停止计时的同时，

记录油烟发生器的重量 G2和气体流量表的读数 V2，每个点重复三次计算平均值，按下式计算检测

准确度： 

 

                  %1001)(
21

12 ×⎟
⎠
⎞

⎜
⎝
⎛ −

−
−×

=
GG
VVCδ              (1) 

式中:δ —— 准确度误差； 

C  —— 油烟浓度仪器平均示值读数，mg/m³； 

V2－V1  —— 检验期间流过取样管气体的体积，m³； 

    G1－G2  —— 检验期间油烟的发生量，mg。 

6.3.2  油烟浓度重复性误差检验 

在 6.3.1 的记录数据中选取 6 个连续数据，按下式计算重复性误差： 

               
Cn

CC
n

i %100
1

)( 2
6

1 ×
−

−
=
∑
=θ                        (2) 

式中：θ  —— 重复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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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 第 i次的测量值，mg/m³； 

C   —— 6 次测量的平均值，mg/m³； 

      n  —— 测量次数。 

6.3.3  仪器流量示值误差检验 

    将累积式流量计与仪器取样管进气口用橡胶管串接，启动仪器，将仪器示值流量调节为 80 

L/min,待流量稳定后，按下秒表的同时，记下累积式流量计的初始读数 V0，每间隔 1min 记录一

次仪器的示值流量 qi，10min 后停止计时的同时记录累积式流量计的终止读数 V1，按下式计算流

量示值误差： 

%100max ×
−

=
Q
Qqiε                           (3) 

式中：εmax  —— 最大流量示值误差； 

      qi —— 仪器示值流量，L/min； 

      Q —— 仪器理论计算流量，即 Q =(V1－V0)/10，L/min。 

6.3.4  仪器流量稳定性误差检验 

根据 6.3.3 的试验数据，选取 6 个仪器示值流量记录值，按下式计算流量稳定性误差： 

                
qn

qqi %100
1
)( 2

×
−
−

=τ                           (4) 

式中：τ —— 流量稳定性误差； 

       qi   —— 仪器示值流量，L/min； 

       q  —— 仪器平均示值流量，L/min。 

6.3.5  仪器零点漂移检验 

启动仪器，预热 10min，调试油烟显示浓度值至零点，记录初始值 0p ，每隔 10min 记录一次

显示值，共记录 7 次，按 5 式计算最大偏移： 

0ppp id −=                                    (5) 

式中： dp  —— 最大偏移，mg/m³； 

ip  —— 第 i次的显示值，mg/m³； 

0p  —— 初始显示值，mg/m³。 

6.3.6  仪器取样管加热温度范围检验 

将半导体点温计的感温探头放在取样管加热部分的外表面的相应位置，用保温带裹好，启动

仪器，当温度升至 160℃时，能够自动断开加热电源；当温度低于 120℃时，能够自动接通加热

电源。 

6.3.7  仪器取样管密封性检验 

取样管前端连接真空表，出气端经阀门与主机连接，开启主机抽气泵电源，待真空表指示值

达到（4～4.2）kPa 时，迅速关闭阀门，同时按下电子秒表计时，读取真空表示值在第一分钟内

的下降值。 

6.3.8  仪器等速跟踪响应时间检验 

将皮托管两端用橡胶管和倾斜式微压计接好，分别调节流速为 5m/s；10m/s；15m/s；20m/s；

25m/s 五个检验点，用秒表记录显示屏上显示的实际采样流量和根据烟气流速计算的理论流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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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等时所用的时间。 

6.3.9  仪器抽气能力检验 

    启动仪器，调节皮托管的动压值，使仪器的流量达到 60 L/min 时，观察仪器流量计前压力

的显示值。 

6.3.10  仪器压力示值误差检验 

6.3.10.1  流量计前压力示值误差检验   

在测量范围内均匀选择包括 0 点在内的四个测量点，在压力发生器的输出端接入三通，其一

端接标准压力计，另一端接流量计前真空压力测量口。调节输出压力至检定点，分别同时记录标

准压力计和仪器压力示值，上下行程各一次，用公式（6）计算压力示值误差，以 8 个计算结果

中绝对值最大的值作为检验结果： 

                 
( ) %100×

−
=

p
pp bs

pδ                       （6） 

式中： pδ  —— 压力示值误差； 

sp  —— 被检仪器压力测试值，kPa； 

      bp  —— 标准压力计测试值，kPa； 

      p   —— 被检压力测量装置的满量程值，kPa。 

6.3.10.2  动压力示值误差检验 

选择 0，100，500，900Pa 四个检定点，在压力发生器的输出端接入三通，其一端接标准压

力计，另一端接仪器的动压测量口，其余步骤同 6.3.10.1。 

6.3.10.3  静压力示值误差检验 

在测量范围内均匀选择包括 0 在内的五个测量点，在压力发生器的输出端接一个三通，其一

端接标准压力计，另一端接另外一个三通，该三通的其余两端分别接皮托管，其余步骤同

6.3.10.1。 

注：若流量计前压力测量口在仪器内部，不打开整机不能进行测量时，此数据可由样机提供单位给出。 

6.3.11  仪器温度示值误差检验 

6.3.11.1  流量计前温度示值误差检验 

开启仪器电源，在检验环境条件下，将标准温度计与流量计前温度传感元件放在相同测量点，

同时测量并记录两个温度测量示值，按公式（7）计算示值误差： 

                 
( ) %100×

−
=

b

bs
t

t
ttδ                       （7） 

式中： tδ  —— 温度示值误差，℃ 

st   —— 被检仪器测量值，℃ 

   bt  —— 标准温度计测量值，℃ 

注：当流量计前温度传感元件在仪器内部时，不打开整机不能进行测量时，数据可由样机提供单位给出。 

6.3.11.2 烟气温度示值误差检验 

将烟气温度测量探头与仪器连接后和标准温度计放入同一个热源的相同位置，对

60℃,80℃,120℃三个温度点进行测试，示值稳定后，分别记录被检温度值和标准温度计的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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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式（7）计算示值误差，计算结果中绝对值最大的值作为检验结果。 

6.3.12  油烟比对试验 

标准油烟发生装置见附录A，分别以测定仪与国标方法（GB 18483-2001）进行六次油烟浓度

比对实验，计算油烟浓度相对误差绝对值的平均值。比对实验过程中应保证测定仪与国标方法检

测油烟的一致性。 

6.3.13  绝缘电阻检验 

在正常环境下，关闭测定仪，采用国家规定的阻抗计测量（直流 500V 绝缘阻抗计）电源相

与机壳之间的绝缘阻抗。 

6.3.14  仪器介电强度检验 

在正常环境条件和关闭测定仪的情况下，电源相与机壳（接地端）之间，施加 50Hz，1500V

的交流电压历时 1 分钟。检验结束后，仪器应能正常工作。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仪器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仪器出厂前，应按表 1 规定的项目逐一检验，如出现不合格，即为不合格品。 

7.3  型式检验 

7.3.1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鉴定； 

b) 产品结构、材料或工艺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主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中，每两年进行一次； 

d) 停产两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的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7.3.2  型式检验应从出厂检验合格产品中抽取 2 台，检验项目见表 1。 

表 1 饮食油烟检测仪检验项目、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 4.1 6.2 √ √ 

2 构造及功能 4.2 6.2 √ √ 

3 检测浓度范围 5.1 6.3.1 -- √ 

4 检测准确度 5.2 6.3.1 -- √ 

5 重复性误差 5.3 6.3.2 -- √ 

6 流量示值误差 5.4 6.3.3 √ √ 

7 流量稳定性误差 5.5 6.3.4 √ √ 

8 1 小时零点漂移 5.6 6.3.5 -- √ 

9 取样管加热温度范围 5.7 6.3.6 √ √ 

10 取样管密封性 5.8 6.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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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等速响应时间 5.9 6.3.8 √ √ 

12 仪器抽气能力 5.10 6.3.9 √ √ 

13 压力示值误差 5.11 6.3.10 √ √ 

14 温度示值误差 5.12 6.3.11 √ √ 

15 油烟比对实验 5.13 6.3.12 -- √ 

16 仪器绝缘电阻 5.14 6.3.13 √ √ 

17 仪器介电强度 5.15 6.3.14 -- √ 

7.4  判定规则 

7.4.1  产品经检验符合标准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7.4.2  若抽查的样品有不合格项，应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若复检结果为全部合

格，则仍可判定该批产品合格。 

7.4.3  若复检产品中，仍有一台的复检项出现不合格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8.1  标志 

仪器应在明显部位设置产品标牌，标牌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 

8.2  包装 

8.2.1  包装形式应符合 GB/T 15464 的规定。 

8.2.2  设备出厂包装时，所有接头、管头、法兰面应有防护措施。 

8.2.3  装箱前，所有的仪器、仪表等易损件应分别加以防撞击保护。 

8.2.4  包装箱外应有收发货标志和储运标志，并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8.3  运输 

检测仪应轻装轻卸，不得摔碰，避免受到挤压及碰撞，并注意防潮、防晒和防火。 

8.4  贮存 

检测仪贮存应在洁净的空间内存放，做到防尘、防水和防潮，并避免挤压和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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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标准油烟发生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A 1  原理 

A 1.1  一定重量的食用油在发烟温度以上时进行第一次称重 1g ，经过一段时间 t后进行第二次

称重 2g ，则 t时间内油烟的发生量δg = 1g - 2g 。 

A 1.2  若发生的油烟被一定流量的气体抽入检测管（或带捕集滤筒的取样管）则在该时间内气

体的理论油烟浓度C的计算公式为： 

C =
qt

gδ1000
                              (A.1) 

式中：C  —— 油烟理论计算浓度，mg/m
3
； 

δg —— 一定时间内油烟的发生量, mg； 

q—— 油烟流量，L/min。         

A 1.3  若油烟检测仪测得的油烟浓度值为 sC ，则检测值与理论计算值的相对误差 1δ 和相对标准

偏差 2δ 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1001 ×
−

=
C
CCsδ                            (A.2) 

( )
Cn

CCsin

n %100
1

1
2

2 ×
−

−
= ∑ =δ                  (A.3) 

式中： 1δ  —— 油烟浓度相对误差； 

2δ  —— 油烟浓度相对标准误差； 

      C  —— 油烟理论计算浓度，mg/m
3
； 

Cs   —— 仪器测得浓度（当用油烟采样器时，即是四氯化碳萃取后红外法测得的油烟浓

度值），mg/m
3
 ； 

      Csi  —— 在同一个发烟温度点上的第 i 次测试值（当用油烟采样器时，即是四氯化碳萃

取后红外法测得的油烟浓度值），mg/m
3
，i≥6； 

       n  —— 测试次数，n≥6。 

A 2  油烟发生装置的校准和使用方法 

A 2.1  标准油的制备 

 将 500ml 三角烧瓶倒入食用花生油（或豆油、菜籽油、调和油等）置于电炉上，上方装上带

锥形口的玻璃冷凝管，另一个烧瓶置于冷凝管的另一端的下方。升温至 120℃稳定 30min,再升温

至 300℃恒温回流 2 小时，即得挥发油。 

A 2.2  如果按上述方法制取标准油有困难，可将油先恒温在 200℃，时间 30min，待油温下降后

取出上层油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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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若与油烟采样器进行比对实验时，要将标准油分成两份，在相同的温度、时间和流量的条件下分别作油

烟检测仪和油烟采样器的试验。 

A 2.3油烟发生装置可参照HJ/T62-2001《饮食业油烟净化设备技术要求及检测技术规范》中5.1.2

的规定的方法或按照如下方法。 

A 2.3.1  确定油烟发生速率 

将制备油均匀分成三份，按下表规定的温度和时间确定油烟发生速率。注意待规定的温度恒

定后开始称重。 

表 A.1 油烟发生速率实验记录表 

 

温度℃ 

 

样品号 

（0～30）min （30～60）min 

G0 

g 

G30 

g 

发烟量 

mg/min 

G30 

g 

G60 

g 

发烟量 

mg/min 

 

220 

1       

2       

3       

 

250 

1       

2       

3       

 

280 

1       

2       

3       

 

A 2.3.2 将装置按图 A.1 连接好，待油烟发生稳定时，启动蠕动泵，调整到合适的转数，将水滴

到加热块上，模拟烹饪环境。然后将油杯取出，迅速在电子天平上称重并记录初重值，然后迅速

放回原位置，启动仪器电源，将流量调节为 60 L/min 或 80 L/min（若进行比对实验时，二者的

流量应严格保持一致），同时按下电子秒表计时。当达到确定的实验时间时，按下秒表的同时停

止采样并迅速称量油杯的终重，按式（A.1）、（A.2）、（A.3）分别计算理论油烟浓度C、油烟检

测仪（或油烟采样器）测得值的相对误差 1δ 和相对标准偏差 2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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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杯 2.可调速蠕动泵 3.加热电炉 4.加热块 5.油杯 6.进气锥体 7.取样测试管 

8.加热控制器 9.支架 10.仪器面板 11.橡胶管  

图 A.1 油烟发生装置示意图 

 

 


